集体户籍挂靠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档案号
	

	身高
	
	血型
	
	兵役状况
	
	婚育状况
	

	联系电话
	

	两亲属住址须不同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住址或服务处所

	社会关系一：
	
	
	
	

	社会关系二：
	
	
	
	

	   






工作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档案管理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集体户籍挂靠所需材料

一、非南京籍毕业生（两年内）落户
1、《报到证》复印件；
2、《户口迁移证》原件；
3、《户籍挂靠登记表》；
4、身份证复印件及一张一寸近期照片。
二、市内集体户口迁入
1、现户口所在地《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
2、身份证复印件及一张一寸近期证件照；
[bookmark: _GoBack]3、由市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出具的《无房产证明》 ；（※已婚已育人员须提供结婚证及配偶、子女在南京的无房产证明；代开无房产证明的，持双方身份证到玄武门派出所领取房产调查函后去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开具）
4、由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可通过“我的南京”—“智慧人社”—“参保证明”自行下载打印）

三、办理流程
申请人或工作单位提交办理材料至市人才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审核登记，市人才服务中心指派专人定期报送至公安派出所落户，公安派出所办结（10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可持身份证到市人才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领取本人《常住人口登记表》。


